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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监测设备设置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监测设备设置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布设区域和设置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监测设备的设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结构设计规范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A/T 484-2010 LED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

GA/T 497-2016 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A/T 652 公安交通管理外场设备基础设施施工通用要求

GA/T 1049.3-2013 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通信协议 第3部分：交通视频监视系统

JTG B01-2014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D80-2006 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交通安全监测

利用一种或几种交通技术监测设备实现对高速公路的通行环境、交通流、交通事件、车辆特征、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等信息进行记录。监测设备主要包括：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LED道路

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视频监视设备、交通违法事件自动监测记录前端设备、团雾检测前端设备和公

共广播前端设备等。

3.2

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

对通过监测点的车辆信息进行自动采集和处理的设备。

[GA/T 497-2016中3.1]

3.3

LED 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

http://www.bz100.cn/bzquery/search/standard!searchByIdInfo.action?id=402881b45e2662d8015e5609bd601c4a&ouidop=402881b436e7105a0136e800334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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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字、图形、视频图像等方式表达交通诱导信息的，由像素组成的显示屏幕。

[GA/T 484-2010中3.5]

3.4

视频监视设备

安装于监视地点，用于交通视频信息采集、编码/处理、存储、传输等的设备，包括摄像机、镜头、

云台、编码器等设备。

[GA/T 1049.3-2013中3.2]

3.5

交通违法事件自动监测记录前端设备

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对监测范围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件进行自动记录和处理的设备。

3.6

团雾检测前端设备

采用光学技术、图像处理技术和目标识别等技术对团雾多发区监测点的能见度、可视距离进行自动

识别和记录的设备。

3.7

公共广播前端设备

用于语音发送的公共广播系统前端设备，包括广播扬声器、功率放大器等。

3.8

傍山险路

山区地势险要道路外侧位陡壁、悬崖危险的道路。

3.9

长隧道

长隧道是指1000米以上的隧道。

[JTG B01-2014中8.0.2]

3.10

特大桥

特大桥是指1000米以上的桥梁。

[JTG B01-2014中6.0.2]

3.11

部分苜蓿叶形匝道收费站

匝道收费站[JTG D80-2006中7.4.6]中，高速公路两个行车方向车辆独立分开通行的出口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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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单喇叭形匝道收费站

匝道收费站中，高速公路两个行车方向车辆汇合通行的出口匝道。

4 一般要求

4.1 设备的设置应当科学、合理、规范、节能、环保。

4.2 设备的设置位置应具备运行和保障条件。

4.3 多种监测设备设置在同一位置的应复用设施。

4.4 杆件及设备机箱基础的浇注、混凝土强度等级应符合 GB 50010。

4.5 杆件及设备机箱接地施工应符合 GB 50169。

4.6 杆件及设备机箱防雷施工应符合 GA/T 652。

5 布设区域

5.1 布设区域主要包括：收费站、服务区、互通式立体交叉、下坡、平曲线、傍山险路、长隧道、特

大桥、团雾多发区、省际交界、辖区交界和其它区域。

5.2 不同布设区域的设备设置，可参考附录 A 进行设置。

5.3 多个布设区域组合的情况可参照设备设置要求进行综合考虑。

6 设置要求

6.1 收费站

主要适用于匝道收费站，主线收费站[JTG D80-2006中7.4.6]按照省际交界出省方向要求进行设置。

6.1.1 收费站主线

6.1.1.1 应设置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和测速设备。

6.1.1.2 应设置视频监视设备。

6.1.1.3 宜设置 LED 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

6.1.1.4 应在高速公路入口匝道加速车道渐变段终点下游 30 到 50 米处的主线上设置上述各设备，参

见图 A.1。

6.1.1.5 高速公路主线出口匝道三角区宜设置交通违法事件自动监测记录前端设备和公共广播前端设

备，参见图 A.2（a）。

6.1.2 部分苜蓿叶形匝道收费站出口匝道

6.1.2.1 应设置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

6.1.2.2 每个匝道应分别设置视频监视设备。

6.1.2.3 应在高速公路主线出口匝道三角区分流鼻沿匝道下游处设置上述各设备，参见图 A.2（b）。

6.1.3 单喇叭形匝道收费站出口匝道

6.1.3.1 应设置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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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2 应设置视频监视设备。

6.1.3.3 应在高速公路主线出口匝道合流处三角区汇流鼻上游 10 到 20 米处设置上述各设备，参见图

A.3。

6.2 服务区

6.2.1 服务区入口匝道

6.2.1.1 应设置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

6.2.1.2 宜设置视频监视设备。

6.2.1.3 应在服务区入口匝道三角区分流鼻沿匝道下游处设置上述各设备，参见图 A.2（b）。

6.2.2 服务区出口

应设置视频监视设备。

6.3 互通式立体交叉

6.3.1 互通式立体交叉主线

6.3.1.1 应按设置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和测速设备。

6.3.1.2 应设置视频监视设备。

6.3.1.3 宜设置 LED 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

6.3.1.4 应在主线远端汇流入口匝道加速车道渐变段终点下游 30 到 50 米处主线上设置上述各设备，

参见图 A.1。

6.3.2 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匝道

6.3.2.1 高速公路主线出口匝道宜设置交通违法事件自动监测记录前端设备和公共广播前端设备。

6.3.2.2 应在出口匝道三角区内设置上述设备，参见图 A.2（a）。

6.4 下坡

6.4.1 设置条件

a) 设计速度 120km/h 的高速公路上，纵坡在大于等于 3%且小于 4%时，坡长大于 900 米，纵坡在

大于等于 4%时，坡长大于 700 米；

b) 设计速度 100km/h 的高速公路上，纵坡在大于等于 3%且小于 4%时，坡长大于 1000 米，纵坡在

大于等于 4%且小于 5%时，坡长大于 800 米，纵坡在大于等于 5%时，坡长大于 600 米；

c) 其它需要设置的下坡。

6.4.2 一般情况

下坡应设置视频监视设备，监控范围应能覆盖事故易发点、避险车道、降温池等重点监控区域。

6.4.3 重点管控情况

6.4.3.1 下坡起点和终点位置宜设置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起点宜设置测速设备。

6.4.3.2 下坡起点和终点位置宜分别设置视频监视设备。

6.4.3.3 应在下坡起点顶点处和终点下游 30 到 50 米处设置上述各设备，参见图 A.4。

6.5 平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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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设置条件

a) 设计速度 120km/h 的高速公路上，圆曲线半径小于 1000 米；

b) 设计速度 100km/h 的高速公路上，圆曲线半径小于 700 米；

c) 其它需要设置的平曲线。

6.5.2 一般情况

平曲线路段应设置视频监视设备，监控范围应能覆盖事故易发点及大部分平曲线路段。

6.5.3 重点管控情况

6.5.3.1 平曲线路段宜设置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和测速设备。

6.5.3.2 平曲线路段上下游宜分别设置视频监视设备。

6.5.3.3 应在平曲线路段上下游设置上述各设备，设置区间应能包括整个平曲线路段，参见图 A.5。

6.6 傍山险路

宜设置视频监视设备，监控范围应能覆盖大部分傍山险路路段。

6.7 长隧道

6.7.1 长隧道入口

6.7.1.1 应设置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和测速设备。

6.7.1.2 应设置视频监视设备。

6.7.1.3 宜设置 LED 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

6.7.1.4 应在隧道入口上游限速标志范围主线道路内，距隧道入口 30 到 50 米处设置上述各设备，参

见图 A.6。

6.7.2 长隧道出口

6.7.2.1 应按照通行方向行车道数量设置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

6.7.2.2 隧道入口视频监控设备监控范围若覆盖不到的宜增加配置视频监视设备。

6.7.2.3 应在隧道出口下游解除限速标志范围主线道路内，距隧道出口 30 到 50 米处设置上述各设备，

参见图 A.6。

6.8 特大桥

6.8.1 应在特大桥两侧端点位置分别设置视频监视设备。

6.8.2 有条件的宜在增加设置高点视频监视设备，参见图 A.7。

6.8.3 特大桥两侧宜设置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和测速设备。

6.8.4 应在特大桥两侧上下游 30 到 50 米处位置设置上述各设备，参见图 A.7。

6.9 团雾多发区

6.9.1 应设置团雾检测前端设备。

6.9.2 应设置视频监视设备。

6.10 省际交界

6.10.1 省际交界进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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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1.1 应设置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和测速设备。

6.10.1.2 应设置视频监视设备。

6.10.1.3 应设置 LED 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

6.10.1.4 应在省际收费站或交界上游 2-10 公里处的本省范围内道路上设置上述各设备，参见图 A.8。

6.10.2 省际交界出省方向

6.10.2.1 应设置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和测速设备。

6.10.2.2 应设置视频监视设备。

6.10.2.3 应在省际收费站或交界上游 2-10 公里处设置上述各设备，参见图 A.9。

6.11 辖区交界

6.11.1 宜设置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前端设备和测速设备。

6.11.2 宜设置视频监视设备。

6.11.3 宜设置 LED 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

6.11.4 应在本辖区高速公路主线上设置上述各设备。

6.12 其它区域

不在以上布设区域内的，可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参照以上要求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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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设备设置清单表

表 A.1 布设区域设备设置清单参考表

布设区域

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

系统前端设备 测

速

设

备

视

频

监

视

设

备

LED 道路

交通诱导

可变信息

标志

交通违法事

件自动监测

记录前端设

备

公共广

播前端

设备

团雾检测

前端设备
正常设置

反向设置

收费

站

主线 ● ○ ● ● ○ ○ - -
部分

苜蓿

叶形

● - - ● - ○ ○ -

单喇

叭形
● - - ● - ○ ○ -

服务

区

入口

匝道
● - - ○ - - - -

出口 - - - ● - - - -
互通

式立

体交

叉

主线 ● ○ ● ● ○ ○ - -

出口

匝道
- - - - - ○ ○ -

下坡

一般 - - - ● - - - -
重点

管控

（起

点）

○ ○ ○ ○ ○ ○ - -

重点

管控

（终

点）

○ ○ - ○ - ○ - -

平曲

线

一般 - - - ● - - - -
重点

管控
○ ○ ○ ○ ○ ○ - -

傍山险路 - - - ○ - - - -
长隧

道

入口 ● ○ ● ● ○ ○ - -
出口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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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布设区域设备设置清单参考表（续）

布设区域

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

系统前端设备 测

速

设

备

视

频

监

视

设

备

LED 道路

交通诱导

可变信息

标志

交通违法事

件自动监测

记录前端设

备

公共广

播前端

设备

团雾检

测前端

设备正常设置

反向设置

特大桥 ○ ○ ○ ● ○ ○ - -
团雾多发区 - - - ● - - - ●
省际

交界

进省 ● ○ ● ● ● ○ - -
出省 ● ○ ● ● ○ ○ - -

辖区交界 ○ ○ ○ ○ ○ ○ - -
注1：“●”：应设置设备；“○”：宜设置设备；“-”：不作要求。

注2：“反向设置”是指在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正常设置（车辆前部抓拍）基础上，可结合实际需要增加反

向设置（车辆尾部抓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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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设备布设示意图

B.1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监测设备在布设区域布设示意图如下：

图 B.1 高速公路入口匝道主线设备布设示意图

图 B.2 高速公路主线分流出口匝道设备布设示意图

图 B.3 单喇叭式匝道收费站出口匝道设备布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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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4 下坡设备布设示意图

图 B.5 平曲线设备布设示意图

图 B.6 长隧道出入口设备布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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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7 特大桥设备布设示意图

图 B.8 省际进省方向设备布设示意图

图 B.9 省际出省方向设备布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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